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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五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茲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及第九條條文，公布之。並將第二十二條條文刪除，第二十三條改為第二十二條，以下條文依次遞改。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及第九條條文並將第二十二條條文刪除第二十三條改為第二十二條以下條文依次遞改
五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布
第　四　條　　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以考試及格或依法考績升等或在本法施行前依法銓敘合格者為限。
各機關擬任人員，於本機關以外選用時，以考試及格者為先；無適合與擬任職務相當之考試及格人員時，以依法考績升等或在本法施行前依法銓敘合格而適合該職務需要者任用之。
具有第一項任用資格之考試及格人員，應由銓敘部分發各機關任用。但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任用人員，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分發，其分發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六　條　　考試及格人員之任用，依左列規定：
一、高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職任用之資格，其成績列中等者，得先以高級委任職任用。
二、普通考試及格者，取得中級以上委任職任用之資格。
三、特種考試之甲等考試及格者，取得簡任職任用之資格，其成績列中等者，得先以高級薦任職任用。乙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職任用之資格，其成績列中等者，得先以高級委任職任用。丙等考試及格者，取得中級以上委任職任用之資格。丁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初級委任職任用之資格。
四、升等考試及格者，分別取得簡任，薦任或初級委任職任用之資格。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各職等考試及格者，得視為具有簡任、薦任、委任相當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　八　條　　各機關任用新進人員，得設立甄審委員會，除經考試及格分發任用者外，就具有任用資格之人員公開甄審，其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　九　條　　初任各職等人員，先予試用一年，試用成績及格，予以實授；不及格者，由銓敘機關分別情節延長其期間。但以六個月為限。延長後仍不及格者，停止其試用。在試用前，依其職務有學習必要時，得予以學習，其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前項先予試用或學習人員，不得充任簡任或薦任中級以上各級主管職務。
總統令
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茲修正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修正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條文
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布
第六十三條　　法庭開庭，於法院內為之。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法院內開庭時，在法庭實施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及依法執行職務之人、訴訟當事人與訴訟關係人，均應設置席位。
除參與審判之推事，或經審判長許可者外，在庭之人，陳述時起立，陳述後復坐。
審判長蒞庭及宣示判決時，在庭之人，均應起立。
法庭席位佈置及旁聽規則，由司法行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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